遺        囑
立書人ＯＯＯ(身分證字號ＯＯＯＯＯ)，民國Ｏ年Ｏ月Ｏ日生，來臺未婚、無子嗣，茲依民法之規定，自書百年後之內容如后：
一、財產部份：

身後一切財產扣除喪葬費後剩餘部份贈予義子ＯＯＯ、身分證字號○○○（或○○○機構）。
二、葬禮部份：
（1）  請以○教儀式處理，全權委由（某人或某機構）按禮俗辦理，骨灰安厝於ＯＯＯ軍人忠靈祠（或○○墓園）。

（2）喪葬處理之方式以火葬方式、不舖張、不浪費為

原則。
 

 

 
立遺囑人：ＯＯＯ
 

 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Ｏ　年　Ｏ　月　Ｏ　日
